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鑑定簡章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中華民國95年9月29日教育部台參字第0950141561C號令「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3月5日北市教特字第09731875900號函。
二、名額：

  （一）新生：

三年級正取90名（福星國小、古亭國小及敦化國小每校各30名），備取10名（備取不分學校）。

1.依下列樂器分別錄取，並依鑑定結果及志願學校先後分發入班，未填志願者不予分發（每人限報考1組）。

(1)鋼　　琴：66名（每校22名）。       
(2)管弦樂器：24名（每校8名）。

2.前列兩組考生，如鑑定結果未達各組錄取標準，不予錄取（錄取標準由鑑輔委員會訂定之），各組所餘缺額，不分組別依鑑定結果錄取至額滿為止。

3.備取生不分學校、組別，正取生逾期未報到之名額，由鑑輔委員會依鑑定結果及志願分發並通知遞補，未填志願者不予分發。

（二）轉學生：
考生鑑定結果未達錄取標準不予錄取，該名額從缺（錄取標準由鑑輔委員會訂定之）。
	  學校
年級
	古亭國小
	福星國小
	敦化國小

	四年級
	正取1名
	正取1名
	正取2名

	
	主修大提琴。
	主修鋼琴者經錄取，需擇低音提琴為副修樂器。
	1名主修小提琴。
1名主修鋼琴者經錄取，需擇長號或法國號為副修樂器。

	五年級
	正取3名
	正取6名
	正取1名

	
	2名主修鋼琴者經錄取，需擇低音管或小號為副修樂器。

1名為主修小提琴。
	主修鋼琴者經錄取，需擇雙簧管、低音管、小號為副修樂器。
	主修鋼琴者經錄取，需擇長號或法國號為副修樂器。

	六年級
	正取4名
	正取1名
	正取2名

	
	主修鋼琴者經錄取，需擇小號或法國號為副修樂器
	主修小提琴。
	主修鋼琴者經錄取，需擇長號或法國號為副修樂器。


三、報名資格：(須符合以下兩項規定)
（一）限97年4月30日前設籍臺北市。

（二）降級參加鑑定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若經查獲，取消錄取資格。
	三年級新生
	四年級轉學生
	五年級轉學生
	六年級轉學生

	國小二年級學生。
	國小三年級學生（不含原臺北市公立國小音樂班學生）。
	國小四年級學生（不含原臺北市公立國小音樂班學生）。
	國小五年級學生（不含原臺北市公立國小音樂班學生）。


四、樂譜及報名表發售時間、地點：

（一）時間：97年4月21日（星期一）至97年5月1日（星期四），每日8：00至17：00；97年5月2日（星期五）8：00至16：00（週六、週日不販售，逾時不予受理）。

（二）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小警衛室（每份酌收工本費新臺幣150元整）。
五、報名時間、地點及方式： 

（一）時間：97年 5月1日(星期四) 及97年 5月2日(星期五)，每日8：00至16：00 (逾時不予受理)。
（二）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1樓大辦公室（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01號，電話23639795轉41~44）。
（三）方式：親自報名或委託報名（不受理通訊報名）。

六、鑑定方式：

  （一）採書面審查鑑定者：

	報   名   資   格
	審查日期
	說      明

	符合報名資格且參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音樂類科之競賽活動表現特別優異，獲前三等獎項。
	97年5月9日
（星期五）
	1.由鑑輔委員會參照審查標準說明（如附件1）進行審議。

2.經鑑輔委員會決議錄取者，直接入班。

3.經鑑輔委員會決議需進一步評估者，直接進入術科測驗。

4.未通過書面審查者，仍可參加性向測驗及術科測驗鑑定。

5.97年5月12日12：00公告於古亭國小網頁，並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


  （二）採測驗方式鑑定者：
	類別
	評量項目
	評量日期
	說      明

	性向測驗
	性向測驗

（自備2B鉛筆、橡皮擦）
	97年5月30日
（星期五）
	通過標準由鑑輔委員會訂定。

	術科測驗
	三年級
新生
	音樂基本
能力測驗
40%
	(1) 音感10％
(2) 聽音記憶10％
(3) 節奏10％
(4)視唱能力10％。
	97年5月30日
（星期五）
至

97年6月01日
（星期日）
	(1)依性向測驗及術科測驗之評量結果綜合研判錄取。
(2)任1測驗未達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

(3)錄取標準由鑑輔委員會訂定。

	
	
	樂器
演奏能力
60%
	(1)音階、(2)指定曲1首、(3)抽選曲（考生當場由指定的3首抽選曲中抽考1首。抽選曲可視譜演奏，未依抽定之曲目演奏者，不予計分，樂譜由鑑定單位準備），共佔60％。
	
	

	
	四、五、六年級
轉學生
	音樂基本
能力測驗
45%
	(1) 樂理15％
(2) 視唱15％
(3)聽寫15％
	
	

	
	
	樂器
演奏能力
55%
	(1)音階、(2)指定曲1首、(3)自選曲1首，共佔55％。
	
	


七、報名所需之相關文件

  （一）報名書面審查方式者
        1.填寫報名表、准考證。

        2.推薦人（教師或家長）填寫並簽名之「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鑑定觀察推薦表」（見附件2）。       
3.獲獎紀錄（見附件3）及相關證明文件，請以A4規格影印1份（正本驗畢發還，影本留存鑑輔委員會審查）。
        4.本人最近半年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證照用彩色相片1式2張。
        5.在學證明書（97年4月後所開立）及戶口名簿正本（請另備影本1份）。
        6.書面審查通知單與鑑定結果通知單回郵限時掛號信封各1個（貼足限時掛號郵票32元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

  （二）報名測驗方式者

        1.填寫報名表、准考證。

        2.推薦人（教師或家長）填寫並簽名之「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鑑定觀察推薦表」（見附件2）。
        3.本人最近半年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證照用彩色相片1式2張。 

        4.在學證明書（97年4月後所開立）及戶口名簿正本（請另備影本1份）。

        5.鑑定結果通知單回郵限時掛號信封1個（貼足32元限時掛號郵票，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

  （三）繳交費用新臺幣2500元整。
八、鑑定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
      1.性向測驗：97年5月30日(星期五) 08：00～09：30。

      2.術科測驗：97年5月30日至6月1日(星期五~日) 08：00～16：00（5月30日考試時間為10：00～16：00）。

  （二）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01號)，電話：23639795轉41-44（考場及座位分配表於97年5月28日(三)17：00公告於古亭國小網站http://www.gtes.tp.edu.tw/，並張貼於校門口）。

九、放榜：

97年6月9日(星期一)10：00公告於古亭、福星、敦化國小網站，並寄發鑑定結果通知單（6月13日未接獲通知者，請於6月17日前逕洽古亭國小，電話：23639795轉41-44）。
十、報到：

（一）97年6月27日(星期五) 09：00～12：00，分別向錄取學校教務處報到，逾期視同棄權。
（二）報到時請攜帶鑑定結果通知單、轉學資料、戶口名簿及家長印章。

（三）錄取者應於97年7月參加各校舉辦之新生暨轉學生家長座談會，同時選定副修樂器。

十一、附則：
  （一）報名書面審查者，若有鑑輔委員會規定之補件資料，應於個別通知後2天內補齊，逾期不予採認。

  （二）參加鑑定之學生倘視力不佳者，請務必配戴眼鏡。

（三）音樂班專門科目授課時間為每週6至8節，個別課程主修部分由公費支應，副修部分自費（每學年新臺幣2萬元整）。
  （四）主修鋼琴者需副修管弦樂器，主修管弦樂器者需副修鋼琴，為達學生多元學習及合奏需要，宜由學校規劃選擇副修。

  （五）錄取就讀後，若經評估無法適應音樂班教學活動者，為維護兒童之身心健康及適性之發展，應輔導學童轉入分發學校普通班或轉回原就讀學校。  
（六）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鑑輔委員會議決處理。   

【附件1】

【附件2】

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鑑定

觀察推薦表
	編號：                     
	考生姓名：                     


一、音樂藝術才能特質觀察項目指標（參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郭靜姿教授等編訂之特殊需求學生能力表現優異方面特質檢核表修訂）
	觀察項目
	是
	否

	1.對音樂學習極為專注和執著，且有強烈的自發性興趣。
	□
	□

	2.聽覺記憶比同齡兒童佳，聽過的曲子能準確地唱奏或辨識。
	□
	□

	3.具有優異的音感或絕對音感。
	□
	□

	4.節奏、視譜能力優秀，學習新作品速度快。
	□
	□

	5.音樂鑑賞能力佳，欣賞、評析樂曲有獨到的見解。
	□
	□

	6.喜愛參與藝術相關活動，例如欣賞音樂會或觀賞藝術表演。
	□
	□

	7.善於運用生活當中的器材來表現音樂。
	□
	□

	8.能夠勇敢面對學習音樂過程中所碰到的困難與挫折。
	□
	□

	9.善於運用音樂做為表達個人思維或學習的媒介。
	□
	□

	10.參與音樂展演或競賽具有優良及特殊表現。
	□
	□


二、專家學者、指導老師或家長推薦之具體說明
	

	

	

	

	

	

	

	推薦人
	服務單位
及職  稱
	
	與考生
關  係
	

	
	姓    名

（簽 章）
	年    月    日
	
	


【附件3】獲獎紀錄
※獲獎紀錄應為參加國際性、全國性或其他個人音樂競賽，獲前三等獎項。
※請填寫95年8月1日至97年4月30日期間獲獎紀錄，至多3項，並檢附A4規格之證明文件影本（證明文件請備妥正本及影本，正本於報名時核驗後發還，影本存鑑定委員會審議），依序排列於後，無者免填。

	競賽類型
	競賽名稱
	獎項成績
	備註

（證明文件）

	國際性
	
	
	

	
	
	
	

	
	
	
	

	全國性
	
	
	

	
	
	
	

	
	
	
	

	其  他
	
	
	

	
	
	
	

	
	
	
	







































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鑑定


「書面審查」標準說明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第十六條二款訂定標準如下：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一、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應為本國（或該國）之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或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等之學術研究單位，國際性競賽證明需經我國駐外機構認證。


二、音樂類科之競賽活動係指樂器演奏之個人組音樂競賽（樂器項目為鋼琴或各類古典西洋管弦樂器，不包括豎琴、直笛與吉他）。


三、前三等獎項應為95年8月1日至97年4月30日期間所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其他可清楚辨知為前三名之名次者；若為等第次序，則依特優、優等、甲等各等第人數排序結果決定。














臺北市97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鑑定「書面審查」標準說明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第十六條二款訂定標準如下：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一、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應為本國（或該國）之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或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等之學術研究單位，國際性競賽證明需經我國駐外機構認證。


二、音樂類科之競賽活動係指樂器演奏之個人組音樂競賽（樂器項目為鋼琴或各類古典西洋管弦樂器，不包括豎琴、直笛與吉他）。


三、前三等獎項應為95年8月1日至97年4月30日期間所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其他可清楚辨知為前三名之名次者；若為等第次序，則依特優、優等、甲等各等第人數排序結果決定。





































































































